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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就业雇员失业保险制度构建研究——以网络快递

平台为例
江姗珊

天津财经大学，天津，300222；

摘要：由于许多互联网企业采用灵活用工的方式雇佣员工——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多数雇员由于不符合失

业保险参保资格，导致失业时失去生活来源。因此，基于网络快递平台，探讨促进其非正规就业雇员的失业保险

参保率提升，不仅关系到雇员及家人的生活稳定与社会和谐，也是影响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深层问题。本文针对网

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失业保险参保问题提出了相应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即降低失业保险制度参保门槛，

为雇员增设参保渠道，对其进行身份界定、采用区别于正规就业者的保费征收与待遇发放的差别定额保费和定额

给付办法、加强对企业员工参保的监督。旨在解决平台经济模式下，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覆盖面窄、雇员失业阶段

基本生活难以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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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组合拳正在由投资、出口向创

新创业、消费驱动方向转型。其中“互联网+”引领了

大数据、平台经济和分享经济的发展，催生灵活就业和

非正规就业形态，使之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活力与潜力。

新就业形态呈现出灵活就业、平台化的发展趋势，雇用

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碎片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工作

安排去组织化（卢东明，2019）。平台经济、网络经济

的异军突起（如表 1），出现大批以快递员和外卖员为

主的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极不稳定，失业风险大，需要失业保障。而我国现行失

业保险制度要求稳定缴费基数与劳动关系存续（张卿，

2024），并未完全覆盖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余澍，

2025）。这就需要失业保险制度适应新就业形态，适时

进行调整，为就业者提供失业保障的设计理念，发挥其

保障再就业的应有作用。

表 1 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就业单位性质

单位性质 种类

国有企业 快递：邮政快递

私营企业
快递：中通、圆通、韵达

外卖：达达、大众点评

股份制企业
快递：京东、百世、菜鸟物流
外卖：美团、饿了吗、百度

由此，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失业保险参保问题

的研究很有必要。第一，《失业保险条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没有指出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

雇员的身份，法律制度对于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存

在一定欠缺。第二，现行失业保险制度政策站在提供保

障的供给方，所提供的保险制度与雇员需求不相对应

（如表2）。第三，失业保险在向就业保险转向的过程

中，缺乏对互联网时代和其产生的新型就业群体的应对

手段，将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作为典型进行研究是

必要的。

表 2 失业保险需求不同点

项目 现今失业保险 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需要的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参保条件 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或其他法律规定的团体职工 没有符合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身份的条件

失业保险金领取 按照《失业保险条例》规定领取 只能领取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补贴

工作性质 有稳定收入且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 收入波动、签订雇佣合同甚至没有合同的雇员

缴费标准 由职工和单位共同缴纳 企业对雇员有诸多要求才肯缴纳

同时，互联网时代促使失业保险制度改革成为必然

趋势，近年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的增长就印证了这

一现象（如图 1）。该类雇员普遍是青壮年群体，处在

此年龄阶段的人大部分失业率高于其他行业，解决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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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问题刻不容缓。因此，保护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

员就业为未来经济结构创新保驾护航已然成为学科研

究的关键。

图 1 我国 2015-2024 年快递员数量趋势

数据来源：《快递市场监管报告》、《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

1 国内外发展现状

美国采取的是完全强制性失业保险（Valerio，

2016），其制度主要是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身份界

定和保险费用补贴对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加以保

障（Lucas，2017）。日本在解禁了自由解雇临时工人

的权利之后，临时就业者数量上升。为此日本政府采用

雇用保险制度，在《雇用保险法》中具有明显借鉴价值

的部分同样体现在身份界定（[日]菊池馨实，2018）和

失业补助方面（Jeremy，2018）。

我国目前失业保险参保率和受益率出现双低局面，

60%的劳动者未参保，90%的失业者无法受益于失业保险

制度，其中绝大多数为灵活就业者（孙守纪，2020）。

同样，我国在法律制度上长久以来缺乏对“灵活就业”

的明确界定（郭庆，2025），现行制度将劳动关系绑定

密切，造成参保率低的现实状况（王敏，2024）。由于

劳动关系不稳定，企业雇主拒绝承担非正式用工失业保

险缴费成本，导致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

（许晓鹤，2021）。最后，单一的失业保险制度无法将

不同工作性质的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纳入失业保

障行列，进行针对性的保障（黄旭，2024），再加上统

筹层次偏低对自愿参保的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激

励作用较差（匡亚林，2021）。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新型就业形态下的非正规就业

雇员的失业保险参保问题，我国的制度改造需要将外国

政策方案列入参考的同时，针对本国发展问题进行进一

步研究和探索，以符合国情和经济发展需要。

2 主要概念界定

第一，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依靠互联网等现代

信息科技手段的灵活性、平台化联合用工和劳动者就业

的形态。传统稳定就业形态：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

月均收入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新型就业形态下，

工作具有自由度高、工作弹性大、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

和薪金收入、随季节变化大、临时性强以及没有社会保

障等特点，且就职于中小微型规模下的私营和股份制公

司的具有非典型雇佣关系的全职员工（黄韵，2017；王

全兴，2017）。

第三，失业保险。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用人单位

和个人缴纳的以及国家财政补贴的失业保险金，对满足

失业条件的劳动人员在连续缴纳一年失业保险费的情

况下予以不同的待遇补贴。

3 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失业保险参保的问

题及成因

3.1 失业保险参保率偏低问题

3.1.1企业和个人参保门槛过高

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就职的企业多为中小规

模的私营和股份制企业相较于政府事业单位的劳动关

系、人员管理和融资运作大有不同，然而《失业保险条

例》中并没有针对这类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和雇佣

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规定，使其无法被准确纳入失业保

险覆盖范围。同时，对于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这类

短期职业来说，稳定缴纳保费、限制其人员流动，不符

合职业特性，所以参保条件对于此类新兴但并未成熟行

业的企业和员工门槛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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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参保身份认定未与传统劳动关系进行区分

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与所属平台的企业多为

雇佣关系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工作特点灵活多变。

不断地跳槽换工作是常态，固定劳动合同形同虚设，所

以一般职工参保条件无法有效覆盖。同时，网络数据中

显示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中存在农业转移人口约

63.8%，都是在城镇工作并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员。根据

我国的城镇失业人口登记规定，他们被排除在外，使得

失业保险相关机构无法准确定位并将其纳入保险当中。

3.1.3 正规就业者的缴费和给付标准无法适用

由于工作时间和收入的不稳定，他们主要以业务数

量并非工时进行收入核算，所以按工资比例的缴费方式

并不适合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此外，农村户籍人

员存在较大的失业风险，且由于雇员多在城镇就业，也

就导致农村户籍务工人员流向城镇，但城镇灵活就业者

的缴费给付标准无法对两者进行区分，无法有效增加农

村户口的参保率以改善就业状况。因此，根据职业和户

籍性质对其进行专门化，促进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

与各行业横向公平是制约参保的关键。

3.2 失业保险参保的制约因素

3.2.1 政策设计缺失

一项政策的设计与构建最先需要明确的就是政策

实施主体和对象，《失业保险条例》中并没有针对网络

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进行准确的界定和角色划分，没有

将其职业性质与灵活就业其他行业进行区分。再者，当

前制度的稳岗就业对新型中小微企业的帮扶甚微。相关

失业补贴政策中没有针对不同工作性质的劳动群体进

行缴费给付方式分类，导致按照工资比例缴费却收入不

稳定的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产生抵触情绪，由此，

缴纳无法连续，参保率自然偏低。

3.2.2 企业管理运营缺乏规范

当前新兴经济和平台经济形式催生出众多企业，并

促使企业开启运营的新模块，因此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进

行小额注资、“散装”运营，对人员用工管理经常出现

欠缺，失业保险制度的执行程度必然减弱、人员流动幅

度增大，失业保险的参与度也就雪上加霜。同时，这些

企业甚少将该非长期雇佣的员工纳入就业保障福利，通

常也没有参与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的补贴项目。有时也没

有对再就业员工实行有效的职业激励，使其再度回归失

业状态，参保率自然偏低。

4 失业保险制度建构对策建议

4.1 失业保险应降低参保门槛

完善《失业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法》，补充并

单列有关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及其雇佣企业降低

失业保险参保门槛的条款。一是取消网络快递非正规就

业雇员至少连续参保一年的规定。可根据其职业性质按

月进行计算，以此鼓励更多具有非长期雇佣关系的网络

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加入失业保险。二是对企业实行单

独列项的税收优惠政策或提供融资贷款便利，以解决平

台化中小微企业处在孵化期和成长期的资金困难，保证

足够额度的保险缴费。三是加强商业保险第二支柱作用。

灵活运用 PPP 模式进行资金补缺，成立商业保险与失业

保险兼营公司，增加资金、提升运营效率，充分利用基

金投资市场解决失业保险基金缺口问题。

4.2 重新界定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身份

为了对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的就业、失业和劳

动权益进行公平合理地保障，必定要将其与灵活用工者、

自雇者和个体自营者相区分开来。界定如下：网络快递

非正规就业雇员是新型就业形态下，工作具有自由度高、

工作弹性大、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薪金收入、随季节

变化大、临时性强以及没有社会保障等特点，就职于中

小微型私营和股份制公司的具有非典型雇佣关系的全

职员工。同时，在各企业对这些雇员进行户籍登记，将

城镇雇员和农业转移雇员区分界定、专门管理、单独统

计和汇总，便于相关部门询问、监督和避免遗漏。

4.3 采用差别定额保费和定额给付的方法

为保证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与各行业的横向

公平与本行业的纵向公平，按照薪资等级标准，可以解

决多数雇员经济困难情况，提高其参保积极性。有效开

展“失业保险金网络平台单列计划”，一是采用电子信

息化技术将雇员的失业保险金单独管理，与新型就业方

式并轨，进行专门网络统筹，为后期定额发放、改变核

算方法奠定基础。二是对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的收

入进行简单分层，例如，分别以月薪 4500 元、6500 元、

8000元为梯队，将缴费基数有效差别化，据此设置分层

定额缴费和给付标准；三是由于雇员中农村转移人员面

临的失业风险较大，可将其给付核算机制与农村户口单

独登记管理系统嵌套，并进行单独列支，适当增加其失

业金发放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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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以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的失业保险参保

情况为研究核心，深入城镇特殊人群保障问题。本文基

于发展现状和理论研究，分析国内外发展研究，以灵活

就业范围内数量庞大的非正规就业雇员作为研究对象，

展开失业保险制度体系、标准的探讨，并提出对策建议。

因此，虽可粗窥失业保险制度和政策背后的规律，但研

究未完待续。未来网络快递非正规就业雇员依然是社会

保障和企业管理的重要观察对象，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的

脚步从未停止，调查和研究有待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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